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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金融業務之檢查

為促進金融機構健全經營並維護金融

穩定，本行依中央銀行法賦予之職責，除

加強辦理金融檢查外，並積極配合財政部

通盤檢討當前金融監理制度。本年重點工

作如下：

(一) 金融監理制度之改革

行政院於本年二月二十四日通過「強

化經濟體質方案」，提出「建立整體整合

性之金融監理委員會，位階提升」之政策

改革方向。行政院蕭院長並於五月二十日

宣示將成立金融監理委員會或總署，統合

金融發展政策及監理事權。至十一月四日

行政院通過「強化經濟體質方案」之後續

措施，將「儘速成立金融監理委員會」列

為具體措施。

(二) 金融監理措施之改進

1 .未來將由新成立之金融監理委員會統籌

辦理全體金融機構之金融檢查，惟本行

為履行促進金融穩定等法定職責，有效

處理金融危機所引發之系統風險及便利

貨幣、信用、外匯政策之執行與運作，

將保有適度檢查權。

2 .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「中央銀行法」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其中第三十八條有

關中央銀行金融檢查權之規定，配合修

正為中央銀行依據本法賦予之職責，於

必要時，得辦理金融機構業務之查核及

各該機構與中央銀行法第三章規定有關

業務之專案檢查。

(三) 實地檢查

為使金融機構配金融政策，遵循法令

規定，健全業務經營，本行依中央銀行法

賦予之職責及金融業務檢查分工方案，與

財政部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分工辦理金融

業務檢查。此外，配合本行貨幣、信用、

外匯政策之執行，並參酌場外監控、重大

偶發事件及檢舉陳情案件等資訊，加強辦

理專案檢查。

(四) 金融機構經營危機之處理

1 .本行八十四年八月成立「危機處理小組」

，針對發生擠兌案、逾放比率偏高及調

整後淨值成負數等問題金融機構之經營

動態予以建檔追蹤，情節重大者提報小

組會議研議處理措施。並彙整該小組會

議討論之重要資訊，送請財政部參處，

以協助主管機關迅速採取有效措施，穩

定金融。

2 .針對東港信用合作社因受媒體報導其有

內部重大舞弊情事之影響，引發大規模

異常提領，予以密切監控，隨時掌握其

最新財務狀況。

(五) 加強場外監控預警資訊之蒐集

為因應金融法規之增修及加強場外監

控，自本年七月起修訂「票券金融公司報

表作業申報說明」部分報表格式及填報內

容，並為增進資料處理效率，申報方式為

連線申報為主，媒體申報為輔。

另為加強明暸解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及

投資公司逾期授信情形，增加有關逾期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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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資料之申報頻率，自本年七月起由每季

申報改為每月申報。

(六) 金融機構電腦千禧年序問題

加強對金融機構公元二千年資訊年序

危機作業有關測試、轉換及緊急應變作業

之檢查，督導受檢單位切實依規定進度完

成各相關作業。另規畫 、設計完成金融

機構Y 2 K因應情形之查核表及工作底稿，

供檢查人員使用，並設計問卷供金融機構

酌參，以利其自行檢討評估其Y 2 K執行情

形。

(七) 督導內部稽核及舉辦聯繫會議

1 .審核受檢單位申復缺失事項之改善情形

，對於書面申復內容未符單位，均去函

追查至改善為止，對「應予糾正」事項

，均派員辦理實地覆查，覆查未改善者

，除再發函糾正外，並提供主管機關作

為審核受檢單位申設分支機構之參考。

2 .依據財政部頒布之「本國銀行信託投資

公司及票券金融公司稽核工作考核要點」

，對本行負責檢查之金融機構辦理稽核

工乍考核，考核結果函送主管機關作為

審核申設分支機構及新增並務之參考。

3 . 為督促金融機構加強內部稽核、提昇授

信品質，於本年六月邀集所負責檢查之

本國金融機構稽核主管召開聯繫會議，

會中決議事項己函送與會單位查照辦理。

(八) 海外查核業務

1 . 為加強監理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之業

務經營並符合國際間有關合併監理之要

求，八十八年派員赴美、德、荷及新加

坡等國辦理實地檢查，並於檢查期間拜

會會各該國金融監理機關，以確實掌握

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之整體營運狀況

。

2 . 為加強各國金融監理機關之合作與聯繫

，以期建立資訊交流管道，八十八年計

安排美國、英國及日本等國金融監理人

員來訪，彼此交換監理資訊與心得。

3 . 為使我國金融監理符合國際潮流，積極

蒐雙並摘譯有關金融監理之最新資訊，

供有關單位及人員參考。

(九) 其他重要措施

1 .函請本行負責檢查之各金融機構切實檢

討有關重要空白單摺管理，注意防範不

法之徒詐騙情事。

2 . 為加強金融機構與金融同業往來帳項之

管理除通函各金融機構注意辦理外，另

研擬「銀行對帳單相關事項查核重點」

供檢查人員參查。

3 .加強監管金融機構授信品質除針對逾放

比率偏高單位，加強辦理專案檢查外，

並邀請其高階主管說明改善措施計畫，

定期檢討，以提昇授信品質。

4 .為加強監管金融機構注意利率風險管理

，邀集銀行高階主管，就避免存、放款

利差擴大及加強利率風險控管問題開佰

研商，並將會議結論函送與會單位參照

辦理。



124

融公司流動性管理及主要業務之查核重

點及油樣方式 」 、「 國家風險桓核程

序與查核重點項目」供檢查人員參考。

6 .修正「檢查銀行業務內部控制重點查核

項目表」，將外匯交割風險增列為該

重點查核項目之一。

7 . 加強監管金融機構注意流動性風險管理

，並督促金融機構訂定相關風險控管辦

法或作業規範，落實執行。

8 .統計九二一及一0二二地震金融機構機

構承作購屋貸款及房屋修繕貸款損失情

形，以作為本行提撥1 , 0 0 0億元供金融

機構辦理地震受災民眾重建家園緊急融

資之參考。

9 . 針對連續發生重大偶發事作及行員舞弊

案件頻率較高之金融機構，邀請其高級

主管說明案情並督促確實檢討改善及限

期提出改善計畫。

1 0 .為因應網路銀行業務之發展，成立網路

銀行業務研究小組，己完成「電子金融

之發展及安全控管」及「電子金融之風

險管理」報告供檢查人員參考。


